
哈西万达广场规章制度管理
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金额（人/次）

1 早会未参加，迟到，早退 100元

2 员工未穿着工装，工装不统一 100元

3 收银台有个人物品摆放、办公物品及收银设备不整齐 100元

4 插排满插及连插 100元

5 店铺橱窗玻璃卫生有明显污渍，严重不合格（早9点30开店前） 100元

6 每周一和周四早8点清洁外立面卫生未到 100元

7 未使用本人出入证进入广场 100元

8 店铺前厅环境有明显灰尘，严重不合格（早10点前） 100元

9 库房门营业期间开启未关闭 100元

10 库房内电闸箱营业期间开启，电闸箱前有货品及杂物阻挡 100元

11 营业期间员工咀嚼口香糖 100元

12 营业员穿着工装乘坐扶梯 100元

13 阻挡消防疏散通道，消火栓门，消防门 100元

14 早会内容传达不清楚至影响广场或店铺工作 100元

15 营业期间门迎员工相互聊天、站岗姿势不规范 100元

16 吃饭未按照规定地点（库房内、店铺外餐厅及档口）执行 100元

17 电商商户未在顾客消费后给予顾客积分 100元

18 店内员工销售积极性差、2人以上围聚在收银台、扎堆怠慢顾客等 100元

19 员工因销售服务态度差，被投诉者（经楼层管理人员确切核实） 100元

20 员工穿着工装，2人以上在公共区域搂，挎出行，吃零食 100元

21 未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接货，返货（9点30前、21点30后；地下车库） 100元

22 早迎，晚送迟到，早退，未穿着工装 100元

23 未将垃圾扔到广场指定地点 100元

24 广场各例会（店长会、店铺培训等）店铺未参加者 100元

25 营业时间更换橱窗道具，模特，陈列，施工 100元

26 未经过审批更换或添加橱窗装饰 100元

27 未按照三包法实行退换货（经楼层管理人员确切核实） 100元

28 灭火器自检表未填写或未对灭火器进行检查直接填写自检表 100元

29 POS系统录入虚假销售（经楼层管理人员确切核实） 100元

30 未使用广场统一农行POS机进行收银 100元/没收POS机

31 不服从管理人员者 200元/开除

32 与顾客、广场工作人员或其他店铺员工争吵、打架。（情节严重者开除） 300元

33 早9点未正常开店，晚上提前闭店 500元

34 因电费未在规定日期缴纳致使营业期停电，影响正常营业 500元

35 员工在商场吸烟者,当事人开除并处罚店内负责人 500元/开除

36 员工在店内吃饭，饮酒罚款500元并开除当事人并处罚店内负责人 500元/开除

37 罚单下发后三个工作日内未缴纳或无法出示罚款收据证明 未缴纳罚款的双倍

汇款账号：账户名称：哈尔滨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哈西分公司
账号：08 0592 010 4001 2779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中山支行营业室
联行号：103261005928
同城交换号：045

汇款时备注：某某品牌什么事件罚款


